
巡回法庭进社区

“实景”庭审化纠纷

一提到高空抛物，许多人都

会心头一紧。因为坠落的不仅是

重物，更像一颗悬在头顶的“定

时炸弹”。有些人图一时方便，随

手一扔，却可能给他人带来无法

挽回的伤害，酿成悲剧。 此次庭

审案件即为一起楼上抛掷物品

引发楼下阳台搭建的纠纷。

庭审中，在法官的有序主持

下， 双方当事人围绕案件事实、

证据材料展开充分质证与激烈

辩论， 整个庭审过程程序规范、

逻辑清晰、严谨高效，既保障了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为现场旁

听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实景法

治课”。据记者了解，该案将择日

依法宣判。

庭后沙龙释法理

源头治理筑平安

庭审落幕不代表普法终止。

为进一步延伸审判职能， 打通法

治宣传“最后一公里”，庭审结束

后，法官与街道调解员、楼组长围

坐一堂， 开展“巡回审判庭后沙

龙”， 以刚结束的案件为切入点，

围绕高空抛物维权、 邻里矛盾化

解、 证据固定等基层治理中的实

际问题，展开深入交流探讨。

“遇到高空抛物，居民该如

何及时取证？”“财产损失的赔偿

标准怎么界定？”“邻里间因类似

纠纷产生矛盾， 该如何高效化

解？ ”面对调解员们提出的一个

个贴近社区、 贴近居民的疑问，

徐汇法院法官结合自身审判经

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逐一释法

答疑，拆解法律条文、梳理维权

流程，同时给出实用建议———鼓

励调解员善用社区微信群等线

上载体，开展“沉浸式”普法宣

传，常态化引导居民树立证据意

识、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从源

头上防范化解邻里纠纷。

活动现场，徐汇法院工作人

员还向与会人员发放了《甘棠

“枫” 景： 高空抛物相关法律问

题及居民维权指南》 宣传折页，

进一步帮助大家系统掌握高空

抛物相关法律责任、维权途径和

防范技巧，让法治知识真正走进

群众心中。

据悉，徐汇法院将持续在湖

南街道常态化开展巡回审判工

作， 紧盯社区治理中的突出问

题， 结合本案后续宣判情况，在

相关楼宇开展专题普法宣讲活

动，推动法治精神深度融入社区

生活、浸润人心，助力化解基层

矛盾、构建和谐邻里关系，为建

设平安社区、法治社区筑牢坚实

的司法保障。

记者手记： 不同于传统法

庭审理模式，巡回法庭将庭审现

场搬到群众“家门口”，以“庭审 +

释法 + 互动”的创新形式，打破

了司法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让居

民在直观感受司法公正的同时，

潜移默化地学习法律知识、增强

法治观念，实现了“审理一案、教

育一片”的社会效果。

（图片来源： 湖南街道）

警惕高空“隐形杀手”

社区巡回庭审化解“头顶”难题

“现在开庭！ ”随着一声清脆的法槌声，一场特殊的庭审正式开始。 近日，徐汇区

人民法院将巡回法庭首次“搬”进湖南街道综治中心，公开审理一起因高空抛物引发

的邻里纠纷案件。 法官、书记员、原被告及亲属、街道调解员、楼组长、居民代表等二

十余人全程参与，“零距离”感受司法审判的威严与温度，让法治阳光直达基层。

记者 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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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焦点】

1.� 有配偶者与他人婚外生子，是

否必然构成重婚罪；2.�认定“以夫妻名

义共同生活”的核心证明标准是什么；

3.�仅提供出生医学证明、 微信夫妻称

谓聊天记录， 能否达到重婚罪的刑事

举证标准。

【案情简要】

王某（自诉人，妻子）与张某（被告

人，丈夫）于 2008 年登记结婚。 婚后，

王某发现张某与李某（婚外异性）存在

不正当关系，且二人育有一女。 为证实

张某构成重婚罪， 王某向法院提交了

结婚证、女儿的出生医学证明（父亲栏

登记为张某）、张某与李某的微信聊天

记录（二人多次以夫妻互称）、张某出

入李某住处及带孩子玩耍的相关凭证

等证据， 诉至法院要求以重婚罪追究

张某刑事责任。

张某辩称， 其与李某仅为婚外情

关系， 出入李某住处是为陪伴孩子，

并未与李某以夫妻名义公开共同生

活。 一审法院审理后，以现有证据不

足以证实二人同居且达到左邻右舍、

亲朋好友相信其为夫妻的程度为由，

裁定驳回王某的自诉。 王某不服提起

上诉，提交了多名证人证言，但该证

言与张某提交的证言相互矛盾，真实

性存疑。 二审法院最终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1.� 重婚罪的核心构成要件是“有

配偶而与他人结婚（包括登记结婚和

事实婚姻）”， 其中事实婚姻的认定核

心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且需达到

让周边公众（如邻居、亲友）合理相信二

人系夫妻的程度；

2.� 仅能证明有配偶者与他人存在

不正当关系并生育子女， 不足以认定

构成重婚罪，缺乏“以夫妻名义”的对

外公示性证据， 无法达到刑事定罪的

举证标准；

3.� 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夫妻互称属

于双方内部称谓，无外部公众认知佐证

的，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以夫妻名义”的

依据。

【简要分析】

首先， 明确重婚罪的法定构成边

界。 根据《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

重婚罪仅规制两种情形： 一是有配偶

者与他人登记结婚；二是有配偶者与他

人虽未登记， 但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事实婚姻）。 本案中，王某虽证明了张

某婚外生子及二人内部以夫妻互称，但

未证明该关系具有对外公示性，故不符

合重婚罪构成要件。

其次，认定事实婚姻型重婚，核心

是证明“对外以夫妻名义”，而这一事实

的最佳佐证来自基层组织和周边公众

的认知。比如村委会（或居委会）的证明等。

再次，在民事离婚案件中，微信聊

天记录、婚外生子等证据可认定为过错

方的出轨事实，作为分割财产、主张精

神损害赔偿的依据；但重婚罪属于刑事

案件，举证标准远高于民事案件，需达

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案中，

出生医学证明仅能证实亲子关系，微信

夫妻称谓属于内部约定，均无法直接等

同于对外公示的“夫妻名义”。

（来源：《今日头条·法治》）

法院： 与他人婚外生孩子≠重婚罪

3 月 27 日上午，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召开涉旅游消费纠纷案件审理情况新

闻发布会，通报近五年案件审理情况，并发

布典型案例。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其中一起典型案例

中，王某组织同学黄某、赵某等共计 9 人结

伴自驾去内蒙古旅游，黄某、赵某共同乘坐

王某所驾驶的车辆。 王某驾驶车辆过程中

形成单方交通事故，在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载

明王某具有过错行为，为全部责任；黄某为

无责。 事故发生后，黄某受伤住院，其委托

的鉴定机构出具相关鉴定意见显示黄某多

处身体部位骨折，累计致残率 30%。 黄某起

诉至法院要求王某及其投保的某保险公司

赔偿医疗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等费用。

王某认为案涉搭载驾驶行为应属于好意同

乘，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经查，王某与黄某约定此次自驾游均摊

餐费、过路费等费用。王某自认事故发生时，

其在高速驾驶车辆的过程中伸右手到副驾

驶位置拿手机， 致使车辆撞到了道路右侧

护栏上。 黄某自认其乘车时坐在后排座位，

未系安全带。

法官认为，王某与黄某基于同学关系相

约一起自驾出游，王某驾驶自己的私家车辆

搭载黄某。 虽然双方约定就自驾游产生的

餐费、过路费等费用均摊付费，但黄某并不

向王某支付车辆使用费、驾驶劳务费。 该种

搭载行为与营运车辆和乘客之间形成的客

运合同关系具有本质区别，应当属于“好意

同乘”的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规定，非营运机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

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

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的除外。

王某搭载黄某虽构成“好意同乘”，但其

在驾驶车辆时速高达 90 公里的情况下“伸

出右手向副驾驶乘客拿手机，左手单手控制

方向盘，致使车辆失控从中间车道撞向道路

右侧护栏”，且被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为对交

通事故存在过错行为、负全部责任。 此种情

况下，应当认定王某对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

存在重大过失，故不再减轻其赔偿责任。 综

合考虑黄某在案涉事故发生时未系安全带，

应认定其对自身损害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

错，法院酌情确认由王某承担 80%的责任，

由黄某自担 20%的责任。

法官解析，自驾游以其自由灵活、体验

感强的特点，成为人民群众休闲出行的重要

方式，亲友结伴、无偿拼车、同行互助成为普

遍社会现象。 这种出行模式一方面满足了

大众对于旅游活动的新需求； 另一方面也

存在组织松散、权责不清、安全意识不足等

问题，一旦引发交通事故等侵权责任纠纷，

当事人往往陷入情谊行为与法律责任的冲

突困境中。

该案明确指出，基于同学等情谊相约自

驾游应属于“好意同乘”范围，有关“好意同

乘”的法律规定旨在保护无偿搭乘、互助出

行的善意行为，即使在“好意同乘”情形下，

驾驶人作为车辆实际控制者，依然负有法定

安全驾驶义务，对于存在酒驾、超速、疲劳驾

驶、操作不当等过错行为引发事故的，驾驶

员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该案通过

明确驾驶员责任，既回应了社会关切，亦为

规范自驾游出行提供了司法指引，驾驶人应

当理性结伴、规范出行，摒弃“好意即无责”

的错误观念，参与者亦应强化自身对于自驾

游的风险预判、监督驾驶行为、完善安全保

障，合力从源头减少事故发生，弘扬安全、守

法、文明的出行风尚。 （来源：《新京报》）

同学相约自驾游发生事故，

司机因重大过失被判承担赔偿责任

庭审现场


